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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－中國證監會核准變更註冊資本

本公告乃由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
上市規則第13.10B條作出。

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發佈之《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收到中
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變更註冊資本的公告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菅明軍

中國，河南
2018年1月2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菅明軍先生；非執行董事李興佳先生、王立
新先生、張強先生、張笑齊先生及于澤陽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苑德軍先生、袁
志偉先生、寧金成先生及于緒剛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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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核准变更注册资本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因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回购 H股股票涉及减少注册

资本，根据《证券法》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向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报送了《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

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申请报告》及相关文件。2018 年 1 月 24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

监会《关于核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

[2018]144 号）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“一、核准你公司减少注册资本，注册资本由 3,923,734,700 元变更为不低

于 3,798,731,800 元。 

二、你公司应当按照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等法

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要求，完成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回购和注销工作，并聘请具

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。 

三、你公司应当自本批复下发之日起 6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工作，逾期

未完成的，本批复自动失效。 

四、你公司应当自换领营业执照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我会申请换发《经营证

券期货业务许可证》。 

五、你公司应当根据本批复修改公司章程，并向公司住所地证监局报备所修

改条款。 

六、你公司在变更注册资本过程中如遇到重大问题，须及时报告我会和公司

住所地证监局。” 



公司将按照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要求，进行公司 H股股票回购和注销工

作，同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 月 26 日 

 


